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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民政局关于印发《绍兴市居家养老
服务行政处罚裁量权标准》的通知

绍市民〔2025〕50号

各区、县（市）民政局，滨海新区社会工作局，机关各处室、局

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绍兴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进一步规范行政

处罚裁量权工作，根据 2025 年《浙江省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

定》要求，现将《绍兴市居家养老服务行政处罚裁量权标准》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绍兴市居家养老服务行政处罚裁量权标准》于 2026 年 1

月 25 日起实施，原《绍兴市居家养老服务行政处罚裁量权标准

（试行）》（绍市民〔2023〕40号）同时废止。

绍兴市民政局

2025年 12月 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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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居家养老服务行政处罚裁量权标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阶次

适用情形 具体处

罚标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具体认定要求

1

(绍兴)对居

家 养 老 服

务 用 房 擅

自 拆 除 的

行政处罚

《绍兴市居家

养老服务条例》

第三十七条：未

经批准擅自拆

除居家养老服

务用房的 ,由民

政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 ;逾期不

改正的 ,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 ,处五

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罚

款。

不予

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

政处罚。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的，可以认定为“初次违法”：同

一运营主体两年内未违反《绍兴市居家养老服务条

例》中同类违法行为的情况。可以认定为“危害后

果轻微”：未影响居家养老服务开展。可以认定为

“及时改正”：在责令改正前已完成整改；在责令期

限内完成改正的。

可以不予

处罚

减轻

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三十二条：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

行政处罚。

当事人同时满足下列情形的，可以认定为“主动消

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未经批准擅自拆除居家

养老服务用房面积不超过总面积的 50%；在责令期

限内未完全改正或改正后不符合要求的；配置相应

活动场地，未影响居家养老服务开展。

处四万元

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

款

从轻

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三十二条：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

行政处罚。

当事人同时满足下列情形的，可以认定为“主动减

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未经批准擅自拆除居家

养老服务用房面积不超过总面积的 50%；在责令期

限内未完全改正或改正后不符合要求的；配置相应

活动场地，较少影响居家养老服务开展。

处五万元

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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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行政

处罚

《绍兴市居家养老服务条

例》第三十七条：未经批准

擅自拆除居家养老服务用

房的,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当事人同时满足下列情形的，可以认定为“逾期不

改正的”：未经批准擅自拆除居家养老服务用房面

积不超过总面积的 50%；在责令期限内未完全改正

或改正后不符合要求的。

处十万元

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

罚款

从重

行政

处罚

《绍兴市居家养老服务条

例》第三十七条：未经批准

擅自拆除居家养老服务用

房的,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

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当事人同时满足下列情形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

重的”：在责令期限内未完全改正或改正后不符合

要求的；存在其他严重违法情节的。

处五十万

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

下罚款

2

(绍兴)对居

家 养 老 服

务中心、养

老 机 构 和

其 他 养 老

服 务 组 织

的 护 理 人

员 未 取 得

有 效 健 康

证 明 的 行

政处罚

《绍兴市居家

养老服务条例》

第三十八条：居

家养老服务中

心、养老机构和

其他养老服务

组织安排未取

得有效健康证

明的护理人员

从事老年人照

护服务的 ,由民

政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 ;逾期不

改正的 ,处一万

不予

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

政处罚。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的，可以认定为“初次违法”：同

一运营主体两年内未违反《绍兴市居家养老服务条

例》中同类违法行为的情况。可以认定为“危害后

果轻微”：未影响老年人照护服务。可以认定为“及
时改正”：在责令改正前已完成整改；在责令期限

内完成改正的。

可以不予

处罚

减轻

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三十二条：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

行政处罚。

当事人同时满足下列情形的，可以认定为“主动消

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安排未取得有效健康证

明的护理人员从事老年人照护服务的人数不超过

总人数的 30%（向上取整数）；责令改正期间内未

完全改正或改正后不符合要求的；组织安排其他已

经取得有效健康证明的护理人员及时提供服务，未

影响老年人照护服务。

处八千元

以上一万

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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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罚款 ;情节

严重的 ,处三万

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

从轻

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三十二条：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

行政处罚。

当事人同时满足下列情形的，可以认定为“主动减

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安排未取得有效健康证

明的护理人员从事老年人照护服务的人数不超过

总人数的 30%（向上取整数）；责令改正期间内未

完全改正或改正后不符合要求的；组织安排其他已

经取得有效健康证明的护理人员及时提供服务，较

少影响老年人照护服务。

处一万元

以上二万

元以下罚

款

一般

行政

处罚

《绍兴市居家养老服务条

例》第三十八条：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养老机构和其他

养老服务组织安排未取得

有效健康证明的护理人员

从事老年人照护服务的,逾
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款。

当事人同时满足下列情形的，可以认定为“逾期不

改正的”：安排未取得有效健康证明的护理人员从

事老年人照护服务的人数不超过总人数的 30%（向

上取整数）；责令改正期间内未完全改正或改正后

不符合要求的。

处二万元

以上三万

元以下罚

款

从重

行政

处罚

《绍兴市居家养老服务条

例》第三十八条：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养老机构和其他

养老服务组织安排未取得

有效健康证明的护理人员

从事老年人照护服务的,情
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

当事人同时满足下列情形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

重的”：在责令期限内未完全改正或改正后不符合

要求的；存在其他严重违法情节的。

处三万元

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

款

具体处罚标准中，“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